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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一本通系列丛书自2005年出版以来，以其科学的体例、实用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与认可，
到目前为止，全套丛书已销售逾50万册。
新版系列希望能够继续为读者学习法律、适用法律提供有益的帮助。
    改版后的一本通在继承原有体例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其内容，主要特点如下：    1．丛书仍以主体法
条为序，逐条穿插相关联的法律、行政法规、重要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并在相关规定前总结出所
附相关规定的主要内容，方便读者查阅。
    2．最新添加强大的按拼音排序的主题检索，便于读者快速查找到需要的法律规定。
    3．法条注释和疑难术语脚注并用，辅之以日常生活中生动的小例子，以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法律。
    丛书修订再版后选编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均为最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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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题快速检索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第二条　【适用范围】　第三条　【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制度】　第四条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第五条　【承包权的主体及承包权的保护】　第
六条　【男女平等】　第七条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第八条　【土地资源的保护】　第九条
　【对集体土地所有者和承包方合法权益的保护】　第十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第十一条　
【对承包合同管理的指导部门和管理部门】第二章　家庭承包　第一节　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
务　　第十二条　【发包主体】  　第十三条　【发包方的权利】  　第十四条　【发包方的义务】  　
第十五条　【家庭承包的承包方】  　第十六条　【承包方的权利】  　第十七条　【承包方的义务】
　第二节　承包的原则和程序 　 第十八条　【土地承包的原则】  　第十九条　【土地承包的程序】
　第三节　承包期限和承包合同  　第二十条　【承包期限】  　第二十一条　【承包合同】  　第二十
二条　【承包合同的生效】  　第二十三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的颁发】  　第二十
四条　【承包合同的稳定性】  　第二十五条　【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的限制】　第四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　　第二十六条　【承包期内承包地的交回和收回】　　第二十七条　【承包
期内承包地的调整】　　第二十八条　【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的土地】　　第二十
九条　【承包期内承包方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的处理】　　第三十条　【妇女婚姻关系变动对土
地承包的影响】　　第三十一条　【承包收益和林地承包权的继承】　　⋯⋯第三章　其他方式的承
包第四章　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第五章　附则附：本书所涉主要法律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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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百二十七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
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合同的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
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
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
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
件不成。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
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
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
第四十七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
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1个月内予以追认。
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
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1个月内予以追认。
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
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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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村土地承包法一本通》特色：以主体法的条文为序，逐条穿插相关规定以主题快速检索为线，高
效查找法律依据以法条注释理解为辅，阐释深奥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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